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优惠措施 优惠措施生效日期 优惠措施终止日期 备注

2030101
非融资性保函
（国内）

民生银行应客户申请，出具投标保函、预付
款保函、履约保函、质量/维修保函、留置金
保函、付款保函、诉讼保函、关税保函等国
内非融资性保函，并提供转开、修改、通知
、代客索赔等服务

开立：0.5‰-2.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
500元/笔，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
转开：0.5‰-2.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
500元/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修改：不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或展期后有效期仍在一个季度内的，100元/笔；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按开立国内非
融资性保函标准分别收取增额及展期部分手续费，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
因素确定具体费率，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展期费用按增额后保函金额计算；
通知：200元/笔；
代客索赔：1‰，最低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2030102
融资性保函（国
内）

民生银行应客户申请，为担保客户融资性质
基础交易项下的责任和义务而出具的借款保
函等国内融资性保函，并提供修改、通知、
代客索赔等服务

开立：3‰-6‰/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5000
元/笔，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
修改：不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或展期后有效期仍在一个季度内的，100元/笔；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按开立国内融
资性保函标准分别收取增额及展期部分手续费，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
素确定具体费率，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展期费用按增额后保函金额计算；
通知：200元/笔；
代客索赔：1‰，最低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2030201 非融资性保函
（涉外）

民生银行应客户申请，出具投标保函、履约
保函、（船舶）预付款保函、留置金保函、
质量/维修保函、付款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涉
外非融资性保函，并提供转开、修改、撤销
、通知、赔付、代客索赔等服务

开立：0.5‰-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500
元/笔，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
转开：1‰-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500元
/笔或100美元/笔，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
修改：不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或展期后有效期仍在一个季度内的，100元/笔；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按开立涉外非
融资性保函标准分别收取增额及展期部分手续费，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
因素确定具体费率，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展期费用按增额后保函金额计算；
撤销：100元/笔；
通知/赔付：100元/笔；
代客索赔：1‰，最低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2030202 融资性保函（涉
外）

民生银行应客户申请，为担保客户融资性质
基础交易项下的责任和义务而出具的借款保
函/备用信用证、境外债券发行保函/备用信
用证等涉外融资性保函，并提供转开、修改
、撤销、通知、赔付、代客索赔等服务

开立：2.5‰-1%/季，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
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1000元/笔；
转开：2.5‰-1%/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1000
元/笔或200美元/笔，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
修改：不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或展期后有效期仍在一个季度内的，100元/笔；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按开立涉外融
资性保函标准分别收取增额及展期部分手续费，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
素确定具体费率，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展期费用按增额后保函金额计算；
撤销：100元/笔；
通知/赔付：100元/笔；
代客索赔：1‰，最低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2030301 国内保理

根据国内交易中卖方/买方申请，并接受卖方
应收账款的转让，为客户提供销售分户账管
理、账款催收、买方信用风险担保、回款管
理、网上保理等一项或几项综合性金融服务
。按服务价格收取保理手续费

按国内保理应收账款转让或担保金额1‰-2％收取，付款期限超过一个季度的，每季加收1‰-3‰；不足一个季度按一个季
度收取；
国内保理池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的1‰-1％收取。
以上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
在办理跨行再保理业务时与再保理行进行的买方信用风险担保不收取保理手续费。

国内有追索权保理免收
保理手续费

2024年1月1日 恢复日期另行公告

2030302 国际保理

根据国际交易中出口商/进口商/出口保理商
申请，并接受出口/出口保理商应收账款的转
让，为客户提供销售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
、买方信用风险担保、回款管理、网上保理
等一项或几项综合性金融服务。按服务价格
收取保理手续费

按国际保理应收账款转让或担保金额1‰-2％收取，付款期限超过一个季度的，每季加收1‰-3‰；不足一个季度按一个季
度收取；
国际保理池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的1‰-1％收取。
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

国际有追索权保理免收
保理手续费

2024年1月1日 恢复日期另行公告

2030401 资金安排服务
我行在有效承诺期内，为客户提供预留资金
安排服务

有条件贷款证明、承诺函、贷款意向书（国内人民币业务）：季费率，0.5-8‰，最低500元；可一次性收取。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取承
诺费

根据银监发[2011]94号文的规
定：1.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
行不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
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
对小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
、咨询费等费用；2.小型微型
企业划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2030402
法人账户透支承
诺

解决客户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临时性资金需
要，通过透支形式取得资金

合同透支承诺额度的1‰-1％/年，根据客户资信水平、业务风险水平、资金使用场景等确定具体费率。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取承
诺费

2011年10月24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根据银监发[2011]94号文的规
定：1.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
行不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
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
对小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
、咨询费等费用；2.小型微型
企业划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2030403
跨境融资（国际
银团/双边贷款）

国际银团安排服务：作为国际银团贷款牵头
行，受借款人委托，为借款人提供发起组织
银团、承担包销或部分包销责任、分销银团
贷款份额，提供银团贷款的组织安排等服
务；
国际银团参加服务：接受国际银团牵头行邀
请参加银团，按协商确定的承贷份额向借款
人提供贷款，以及参与有关银团贷款事务；
国际银团代理服务：作为国际银团贷款代理
行，按照银团贷款合同履行有关约定，为借
款人提供银团贷款事务管理和协调服务；
国际银团承诺服务：作为国际银团贷款成员
行，就借款人在有效提款期内未提用贷款额
度而准备一定资金以备借款人提用；
双边贷款承诺服务：作为双边贷款行，就借
款人在有效提款期内未提用贷款额度而准备
一定资金以备借款人提用

国际银团安排费：作为牵头行时，一般按照国际银团筹组贷款总额或承贷金额0%-2%的比例，前端一次性收取；
国际银团参加费：作为参加行时，按参贷比例以及参与银团贷款时所提供服务内容的多少，从国际银团贷款安排费中拨
付，一般按照参加行承贷金额0%-2%的比例，前端一次性收取；
国际银团代理费：按照代理行的工作量按年收取，一般每年1-10万元人民币；
国际银团承诺费：一般在提款期内，按照贷款未提用金额的0%-1%（年化）收取；
双边贷款承诺费：一般在提款期内，按照贷款未提用金额的0%-1%（年化）收取。

双边贷款承诺费对小型
微型企业免收

2011年10月24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根据银监发[2011]94号文的规
定：
1.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
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
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
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
询费等费用；
2.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按《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执行

2030501 进口保付加签

在以D/A或T/T方式结算的国际贸易中，民生
银行应进口商的要求，对进口商的资信和清
偿能力进行担保，通过在进口商已承兑的汇
票上加注 “Per Aval” 等类似字样，或通
过保付加押电文等形式，构成对进口商付款
不可撤销的担保责任

1.5‰-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500元/
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2030502 提货担保
在货物先于进口信用证项下提单或其他物权
凭证到达的情况下，民生银行根据开证申请
人的申请向船公司出具书面担保

0.5‰-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300元/
笔，可按季、按年或一次性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2030503
涉外意向函/承诺
函、涉外贷款证
明

民生银行以书面声明形式出具的、在一定条
件下及特定期限内，为客户提供跨境融资意
向或承诺的函件

涉外意向函：1000元/笔；
涉外承诺函：承诺金额的 0.1‰-0.8‰，一次性收取，最低1000元/笔；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
体费率。

对小型微型企业免收 2011年10月24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根据银监发[2011]94号文的规
定：
1.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
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
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
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
询费等费用；
2.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按《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执行。

3.4 资金安排服务

3.2 涉外保函

三、担保承诺业务

3.1国内保函

3.3 保理

3.5 其他担保承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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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504
银行承兑汇票敞
口额度占用

对企业使用敞口授信方式开立的银行承兑汇
票提供承兑服务。

不超过敞口金额2%，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 对小型微型企业免收 2011年10月24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根据银监发[2011]94号文的规
定：1.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
行不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
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
对小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
、咨询费等费用；2.小型微型
企业划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